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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丹徒区范围内的特困及其他低收入人员，采购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护理照料上门服务，具体服务要求详见第四部分采购需求。
2、预算金额：200万元/两年。全自理特困人员最高限价为单价：125元/人/月；半护理特困人员最高限价为单价：375元/人/月；全护理特困人员最高限价为单价：750元/人/月；投标人报价超过最高限价单价的为无效报价，按照无效响应处理。（具体按实际服务量结算服务费用）。
3、服务履行期限：两年，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期满中标人履行合同采购人满意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4、服务人数及服务范围：服务人数约660人，服务范围为丹徒区范围内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具体名单采购人提供（具体结算金额按实际上门服务的数量、服务质量评价结果计算）。
5、确定中标人数量：1名。
6、项目所属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二、采购标的汇总表
（一） 采购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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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内容
（一）全自理特困人员 
1、照料服务人每月提供服务时间不少于5小时，全自理特困人员服务费用为：125元/人/月，服务时间少于5小时不支付相关服务费用。服务次数可根据特困人员实际情况和要求合理安排。 
2、照料服务人除上门提供服务外，每周至少与特困人员电话沟通1次，随时了解掌握特困人员身体、生活、居家在位等情况。 
3、督促帮助特困人员对居住房屋室内外进行基本保洁，主要包括整洁居室(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阳台等)、清洁物具、家电清洗和洗涤服务，确保桌面、门窗玻璃、地面及墙壁清洁无积灰；厨房无明显污渍、灶具洁净、地面卫生无死角无遗漏；卫生间洁具洁净、无异味。 
4、督促特困人员做好个人卫生，定期剪指（趾）甲、理发剃须；督促特困人员洗澡，至少每周 1 次，夏季气候炎热时，每日洗澡。 
5、督促帮助特困人员至少每两月清洗床上用品（床单、被套、枕套、枕巾）一次，保持床铺清洁，必要时及时清洗；至少每季度翻晒被褥一次。 
6、做好特困人员送医陪诊、住院照护、住（出）院手续办理等工作。特困人员病情严重或有异常情况及时报告村（居）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7、特困人员有需求时，为其代购日常用品和药品等。 
8、及时了解掌握特困人员心理变化，进行心理情绪疏导和不良情绪干预。特困人员思想状况有异常的，及时报告村（居）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9、为特困人员提供防摔、防火、防冻、防走失、防骗等安全指导服务。 
10、组织引导特困人员参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休闲养生等活动。 
11、开展照料服务时做到礼貌用语、热情周到，遵纪守法、履职尽责。建立健全照料服务工作台账，每次提供服务后及时做好服务记录表的填写。 
（二）半护理特困人员 
1、照料服务人每月提供服务时间不少于15小时，半护理特困人员服务费用为：375元/人/月，服务时间少于15小时不支付相关服务费用。服务次数可根据特困人员实际情况和要求合理安排。 
2、照料服务人除上门提供服务外，每周至少与特困人员电话沟通2次，随时了解掌握特困人员身体、生活、居家在位等情况。 
3、 对特困人员居住房屋室内外进行基本保洁，主要包括整洁居室(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阳台等)、清洁物具、家电清洗和洗涤服务，确保桌面、门窗玻璃、地面及墙壁清洁无积灰；厨房无明显污渍、灶具洁净、地面卫生无死角无遗漏；卫生间洁具洁净、无异味。 
4、帮助特困人员做好个人卫生，定期为特困人员剪指（趾）甲、理发剃须；帮助（为）特困人员洗澡或擦身，至少每周1次，夏季气候炎热时，督促其每日洗澡或擦身。 
5、对特困人员床上用品（床单、被套、枕套、枕巾）至少每两月清洗一次，保持床铺清洁，必要时及时清洗；至少每季度翻晒被褥一次。 
6、做好特困人员送医陪诊、住院照护、住（出）院手续办理等工作。特困人员病情严重或有异常情况及时报告村（居）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7、特困人员有需求时，为其代购日常用品和药品等。 
8、及时了解掌握特困人员心理变化，进行心理情绪疏导和不良情绪干预。特困人员思想状况有异常的，及时报告村（居）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9、为特困人员提供防摔、防火、防冻、防走失、防骗等安全指导服务。 
10、为特困人员提供简单、有针对性的康复指导。 
11、开展照料服务时做到礼貌用语、热情周到，遵纪守法、履职尽责。建立健全照料服务工作台账，每次提供服务后及时做好服务记录表的填写。 
12、为特困人员提供临终关怀服务。
（三）全护理特困人员 
1、照料服务人每月提供服务时间不少于30小时，全护理特困人员服务费用为：750元/人/月，服务时间少于30小时不支付相关服务费用。服务次数可根据特困人员实际情况和要求合理安排。  
2、确保特困人员居住房间干净整洁，房间无异味。 
3、为特困人员整理床铺，至少每月清洗床上用品（床单、被套、枕套、枕巾）一次，保持床铺清洁，必要时及时清洗；至少每季度翻晒被褥一次。 
4、按时送餐、送水、送药等或督促、协助特困人员按时用餐、饮水、用药等。 
5、搀扶行走不便的特困人员走动、上厕所等，防止摔伤。 
6、定期为特困人员洗头，剪指（趾）甲，理发剃须。 
7、帮助（为）特困人员洗澡或擦身，至少每周一次。夏季气候炎热时，至少每2日帮助（为）其洗澡或擦身。 
8、对长期卧床而不能自主翻身的特困人员，定时翻身，变换卧位，检查皮肤受压情况，防止褥疮发生。 
9、对大小便失禁或卧床不起的特困人员，做到勤查看、勤换尿布、勤擦洗下身、勤更换衣被，保持特困人员清洁、无异味。 
10、做好特困人员送医陪诊、住院照护、住（出）院手续办理等工作。特困人员病情严重或有异常情况及时报告村（居）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11、特困人员有需求时，为其代购日常用品和药品等。 
12、为特困人员提供简单、有针对性的康复指导。视天气情况及特困人员身体状况，搀扶或推轮椅陪伴特困人员到户外活动或接受光照 1～2 小时。 
13、及时了解掌握特困人员心理变化，进行心理情绪疏导和不良情绪干预。特困人员思想状况有异常的，及时报告村（居）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14、开展照料服务时做到礼貌用语、热情周到，遵纪守法、履职尽责。建立健全照料服务工作台账，每次提供服务后及时做好服务记录表的填写。 
15、为特困人员提供临终关怀、（协助）办理后事等服务。
四、服务机构要求
1、遵守有关安全作业规定。中标供应商服务人员在工作中所发生的工伤事故或伤及他人，一切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2、服务人员每月接受至少1次培训及考核。应确保服务人员具备为老人提供服务的人员需具备合格的业务能力，熟悉服务内容，提供合格的服务。
3、按实际对服务内容、服务成果进行汇报；
4、向采购人提供调查统计报表和分析数据；
5、服从采购人的日常管理及考核，协助做好统计工作,接受市（区）民政、财政、审计等部门监督检查；
6、承担保密责任，由于工作原因获取的信息不得于其他用途，不向第三方泄露。
7、所录用人员要符合岗位要求，重要岗位人员聘用需经采购人审定，如有需要，项目涉及的所有工作人员要听从采购人调动指挥。
8、自觉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按镇江市人社部门有关规定及时缴纳相关保险费用，签订劳动用工合同，人员工资不得低于国家、省、市、区有关规定，独立处理劳资纠纷等工作。
9、本项目合同终止时，中标人必须向采购人移交本项目全部档案资料。
10、必须保证服务的延续性，不得擅自延缓和终止提供服务。
五、对中标供应商的监管及考核办法
丹徒区民政局将委托其他专业第三方对中标单位进行外部监管。一是通过受托方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服务对象家中二维码以及居家助老员手机APP的互联互通，对上门服务时间进行监管；二是通过受托方对被服务对象的电话回访、上门走访和满意度测评等方式，对服务质量进行监督；三是综合服务时间、服务质量以及即查即改情况，受托方定期对成交单位作出服务质量评价，评价结果将与资金拨付挂钩。
1、中标人每年须通过年度考核（根据监管单位出具的监管报告），年度考核客户满意率高于85%（含）的，自动延续下一年度，并签订下一年度合同；低于此标准的，给予一个季度的整改期，整改期结束仍未达标的，采购人有权提前终止合同。
    2、履约过程中以及履约完成后，中标人有义务根据采购人通知向采购人提供该项目资金使用的相关财务资料，配合采购人开展审计工作。
3、若采购人或监管单位发现中标人履约过程中存在未按规定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服务时长、服务内容及标准不符合合同内容要求等)的工单一律按废单处理。
4、本项目助老员上门服务期间同一时间段内不得开展其他服务项目，否则该工单按废单处理。
[bookmark: OLE_LINK12]★注：以上1-4条内容均为实质性条款，不接受负偏离。投标人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响应承诺函，对上述1-4条内容逐条进行响应，未响应或响应不完整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六、服务期限和服务频次
1、服务期限：两年，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期满中标人履行合同采购人满意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2、服务频次：根据不同人员类别提供不同频次上门服务。
3、服务期限内如遇上级部门对照料护理上门服务进行相关政策调整，采购人和中标人均应无条件服从，包括但不限于服务的对象、人数、服务内容以及终止服务合同。如有需调整服务对象、服务内容，采购人、中标人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并签订补充协议；如采购人需终止服务合同，应向中标人支付已完成工作量的服务费用，不承担其他补偿责任及义务。
七、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应当自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10%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如中标人不需支付此项费用的，采购人可不支付，本项费用连同后期一并支付。中标人应承诺自本项目合同签订后便遵从合同规定，不得由于服务费用滞后而不遵从合同规定)；照料护理上门服务结束，经采购人考核验收后结清最终价款。具体结算金额按实际上门服务的数量、服务质量评价结果计算。
2、项目完成后，由采购人按财政资金拨付进度支付。
